




桃園市山坡地開發利用案回饋金緩繳行政流程 

一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山坡地開發副知農業局 

(一)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許可時，本府函知開發者繳 

    交回饋金並檢附回饋金緩繳切結書。 

(二)開發者若認為其土地係屬山坡地劃出範圍(坡度 5%以下或海拔 

    100公尺以下)，則必須與水保相關技師(水保、水利、土木及 

    大地)共同簽切結該地區係屬於可能劃出山坡地範圍條件之地 

    區並檢附相關證明，未來若仍屬山坡地範圍或劃出作業未於 2 

    年內完成公告劃出山坡地範圍(從實施日起算)，則仍須依規定 

    繳交回饋金。 

(三)未簽回饋金緩繳切結書者，仍依規核課回饋金。 

二、桃園市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緩繳證明 

申請者提送緩繳切結書後，本府將審認緩繳資格，符合暫緩條件

者，將造冊列管併發緩繳證明發予當事人，並列管追蹤，俟山坡

地劃出作業完成後，仍屬山坡地範圍者仍依規定追繳回饋金。 

三、桃園市山坡地開發利用案件回饋金緩繳期限 

緩繳階段仍有公法請求權之限制乙節，倘若超過公法請求權期限，

恐有無法追繳之疑慮；未來如山坡地劃定檢討作業於如逾 2年內

尚未公告劃出山坡地，將依列管清冊辦理回饋金追繳作業。 



桃園市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緩繳切結書 

有關本案土地(地區地段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係為本市具備可能劃出山坡地範圍條件(坡度 5%以下或海拔 100公尺

以下)，本案於劃出作業完成後仍屬於山坡地範圍或逾 110年 5月 1

日前尚未公告劃出山坡地，仍依規定繳交回饋金。 

應備資料: 

□地籍謄本 

□相關水土保持法技師資格執照(水保、水利、土木及大地) 

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同意函影本 

□山坡地具備劃出條件證明(坡度 5%以下或海拔 100公尺以下) 

□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

申請人(單位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通訊地址: 

電話: 

技師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通訊地址: 

電話: 

 

此致 

桃園市政府 

 

申請日期: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